[bookmark: _GoBack]关于《玉溪市泉域水资源保护条例（草案）》
（听证稿）起草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和《玉溪市人民政府立法规定》有关要求，现就《玉溪市泉域水资源保护条例（草案）》（听证稿）（以下简称《条例》）作如下说明。
一、起草背景
玉溪是一个极度缺水的城市，根据第三次水资源调查评价结果，玉溪市水资源总量42.45亿立方米（含地下水资源量16.29亿立方米），仅占全省水资源总量的2%，多年人均水资源量1403立方米，仅为全省人均水资源量（3799立方米）的37%，全国人均水资源量（2069立方米）的68%。玉溪市现有龙潭泉眼367个，干涸29个，正常使用338个。其中，属于饮用水水源地的有15个、温泉34处（口）。338个龙潭泉眼年出水总量26017.91万立方米，其中，年出水量在1000万立方米以上的有6个。近年来，市委、市政府一体化推进水资源保护和水环境治理，泉域水资源得到有效保护，但与玉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产生活生态对水资源需求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和短板，如泉域水资源的用水方式比较粗放，水资源短缺和用水浪费并存，生态脆弱和开发过度并存，污染治理和超标排放并存。在此背景下，制定一部专门的地方性法规来补齐全市泉域水资源保护短板是形势所迫、发展所向。
二、立法依据
（一）立法的必要性。泉域水资源作为重要的水资源，是我市生活饮用、农业生产、水产品生产及旅游业发展的支撑，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制定《条例》，对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保护泉域水资源，有效应对水资源危机、保障泉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协调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现实需要。制定《条例》是我市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和治水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是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具体体现，是践行“两山”理念的实际行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一规划、分级管理，集约利用、系统治理的原则，以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为核心，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水和谐，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二是统筹推进泉域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的需要。近年来，我市在泉域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面临着泉域水资源衰减、水环境污染、水生态破坏三大危机，系统保护形势严峻。主要表现为：泉域水资源逐年减少下降且利用不充分，用水浪费问题与水资源短缺叠加并存，泉域水生态环境保护任务艰巨以及管理不规范、保护机制不健全，职责不清晰等问题。制定条例对健全完善泉域水资源保护工作机制，明确相关管理职责，细化保护措施，强化监督管理，严格管控相关建设活动、开发利用活动，规范各类影响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的行为，增强泉域水资源保护，推动依法科学合理用泉十分必要。
三是发挥立法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先行先试，丰富立法实践的需要。制定《条例》，是我市加快立法速度，提升立法效果，及时高效精准回应泉域保护治理难点与痛点的现实需要。《条例》是云南省首部涉及泉域水资源保护的地方性法规，也是玉溪市先行先试，为全省泉域水资源保护积累经验。
（二）立法的可行性。《条例》立法已具备良好的工作基础，通过立法能够有效支撑泉域水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前期工作奠定了立法基础。市委、市人大、市政府，高度重视我市泉域水资源保护工作，2025年7月市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专题听取市人民政府关于龙潭泉眼水资源情况报告，形成了《玉溪市龙潭泉眼水资源调查情况报告》和审议意见。全市龙潭泉眼水资源情况清，底数明，为《条例》立法可行性提供了有力的立法基础。
二立足“小切口”立法。玉溪市将针对泉域水资源保护尝试切口小、立法快、效果灵的"小快灵"立法模式。立法中围绕泉域水资源保护中存在问题，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立足“小切口”立法，有几条写几条，明确“保护什么”，即保护好玉溪市现有367处龙潭泉眼水资源；明确“谁来保护”，即建立完善保护机制，明确市、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相关部门以及村（居）民委员会的保护责任；明确“怎么保护”，即结合实际，细化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具体措施和要求，并根据实际需要明确相关法律责任等，实现精简条文、聚焦问题的立法高效性。
三是省外立法的实践经验。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认识的持续深入，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有了明显增强，环境生态法制也不断得到完善。目前，省外部分设区的市（如大同、晋城、邢台、朔州、安阳、临汾等）已相继制定了泉域水资源保护条例，为我市制定《条例》提供了有益借鉴，《条例》的立法时机和条件已基本成熟。
三、起草过程
按照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要求，为完成《条例》起草工作，确保《条例》制定工作的顺利推进，根据《玉溪市人民政府立法工作规定》，市人民政府制定了立法工作方案，成立起草工作组，收集整理了参阅资料汇编，开展了立法调研，起草形成《条例》草拟稿，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组织开展多轮集中改稿的基础上，形成了《玉溪市泉域水资源保护条例（草案）》（听证稿）。
四、主要内容
《条例》共计三十条，2053余字。
第一条至第四条对立法目的、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进行了规定。规定实行泉域名录制度，将具有重要生态、历史、文化价值的泉域和作为乡（镇）级以上饮用水水源地的泉域列入泉域名录，并对泉域名录实行动态管理。
第五条至第七条对泉域水资源保护的经费保障、部门职责和统筹规划问题进行了规定。
第八条至第九条规定泉域实行河（湖）长制、林长制并进一步明确了河（湖）长和林长的工作职责。
第十条至第十三条对社会力量参与泉域水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新闻媒体加强泉域水资源保护的宣传教育；鼓励单位和个人通过捐赠、资助或者志愿服务等形式参与泉域水资源保护活动，并对在泉域水资源保护和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进行了规定。
第十四条对在泉域边界设立保护标志和提示标识进行了规定。
第十五条对泉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的原则、程序进行了规定。
第十六条至第十九条对泉域水位、水质监测；特定情形下对经批准的取水量进行限制以及取用水计量；限制高耗水工业、农业泉域水资源取用等内容进行了规定。
第二十条至第二十二条对水源涵养、污水治理和农业面源污染防治进行了规定。
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四条规定了泉域内禁止从事的行为，除一般禁止性规定外对未纳入玉溪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名录，但承担饮用水功能的泉域内禁止从事的行为进行了特别规定。
第二十五条至第二十九条对违反《条例》相关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进行了规定。
第三十条规定了《条例》的施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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